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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
运河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
文化自信，推动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
城、以文兴业，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
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利用等工作。

本条例所称大运河文化遗产，包括：
（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运河天津

段，北起武清区河西务镇木厂闸，南至静海区
唐官屯镇九宣闸，其中包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的北、南运河天津三岔口段；
（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运河天津

段相关联的水工遗存，各类伴生历史遗存、历
史文化名镇名村、历史文化街区，以及相关联
的环境景观等；
（三）与大运河相关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三条 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

利用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坚持保护优先、科学规划、活态传承、合理利
用、分级管理的原则，维护大运河文化遗产的
真实性、完整性和延续性，推动大运河文化与
时代元素相结合，打造大运河璀璨文化带、绿
色生态带、缤纷旅游带。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大运河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利用工作的领导，将大
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利用工作纳入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
经费纳入本级预算，建立健全工作协调联动机
制，统筹解决跨区、跨部门的重大问题。

大运河沿线区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
内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利用工作，将
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利用工作纳入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大运河文化遗产保
护经费纳入本级预算。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做好本
辖区内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利用有
关工作。

第五条 市和区文化和旅游部门负责大运
河文化遗产保护的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工作，
并做好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利用工作。

发展改革、教育、工业和信息化、公安、财
政、规划资源、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城市
管理、交通运输、水务、农业农村、商务、数据、
体育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大运
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利用工作。

第六条 本市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和利用工作应当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
协同发展等重大发展战略紧密衔接、统筹联动。

本市应当加强与北京市、河北省的区域合
作，充分发挥京津冀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
协作机制作用，促进大运河沿线文化资源、水
资源、旅游资源等方面的融合发展。

第七条 市和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应当加强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利用数
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建设，推进大运河文化遗
产基础数据生产、整合和数据库建设，充分利
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遥感监测等技术，
推动文化遗产信息资源数据共享、开发利用、
数字化展示，加强现代科技在大运河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和利用工作中的应用。

第八条 本市鼓励单位和个人通过捐赠、
资助、志愿服务等方式，参与大运河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和利用工作。鼓励村（社区）将大运
河文化遗产保护事项纳入村规民约、居民公
约，引导村（居）民自觉参与大运河文化遗产保
护、传承和利用。

对在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利用工
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和
本市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第九条 本市加强对大运河文化遗产保
护、传承和利用的宣传，积极推动社会力量广
泛参与，讲好大运河文化故事，传播大运河承
载的当代价值和时代精神。

第二章 规划与保护

第十条 市和大运河沿线区人民政府及
其有关部门应当按照真实性、完整性、延续性
保护的要求，科学编制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
和利用相关规划，分类施策，统筹推进大运河
文化遗产保护。

第十一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国家有
关规划，编制本市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实
施规划，明确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河道水
系治理管护、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文化旅游融
合发展、城乡区域统筹协调等内容，并与本市
国土空间等规划相衔接。

第十二条 市文化和旅游部门应当会同
有关部门，根据国家和本市相关规划，编制本
市大运河遗产保护规划，明确文化遗产构成、
文化遗产评估、文化遗产保护措施等内容。

市发展改革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根据
国家和本市相关规划，编制本市大运河国家文
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明确管控保护、主题展
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等主体功能区。

第十三条 经批准实施的大运河文化保
护、传承和利用相关规划，不得擅自调整或者
修改；确需调整或者修改的，应当重新履行报
批程序。

第十四条 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实行名录
管理。名录应当包含名称、类型、保护级别等。

市文化和旅游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组
织开展大运河文化遗产普查，编制大运河文化
遗产保护名录，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

保护名录实施动态管理。新发现的大运
河文化遗产，应当及时列入保护名录。

第十五条 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实行专
家咨询制度。在制定大运河文化遗产相关规
划、编制和调整保护名录等重要事项前，应当
征求专家意见，并建立专家意见档案。

第十六条 大运河文化遗产中列入世界
文化遗产的，管理范围分为遗产区和缓冲区，
其保护要求应当符合世界遗产保护相关规定。

大运河文化遗产中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单
位的，管理范围分为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
带，其保护要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
护法》的相关规定执行。

其他列入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大
运河文化遗产，管理和保护要求应当符合国家
和本市有关规定。

第十七条 除防洪、航道疏浚、水工设施
维护、输水河道工程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
得在大运河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内进行
破坏大运河遗产本体的工程建设。在大运河
天津段世界文化遗产的遗产区和缓冲区、文物
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
设活动，应当符合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不得
危及大运河文化遗产安全，不得污染大运河生
态环境，不得破坏大运河历史风貌。

大运河天津段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内的土地在收储或者出让、划拨前，应当依法
开展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

在施工过程中发现文物或者疑似文物的，
建设单位应当保护现场，并及时报告所在地的
区文化和旅游部门。区文化和旅游部门应当
在接到报告后二十四小时内赶赴现场，并在七
日内提出处理意见，依法及时采取措施进行保
护和处理。

第十八条 市和大运河沿线区人民政府
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规范设立大运
河文化遗产的保护标志和界桩。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设置、移动、涂
改、损毁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标志和界桩。

第十九条 市和大运河沿线区人民政府
应当组织相关部门加强大运河河道水系治理
管护、岸线保护和空间管控，综合治理水环境，
保护修复生态系统，构建水清岸绿的生态带。

负责河长制工作的机构应当将大运河天
津段河道保护纳入工作范围，并列入各级河长
履职考核内容。

第二十条 市和大运河沿线区人民政府
应当加强大运河沿线古村古镇、历史文化街区
的整体保护，保持大运河沿线传统格局、历史
风貌和生产生活的延续性。

市和大运河沿线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与
大运河相关的地名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和
传承。

第二十一条 市和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
大运河沿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组织相关
部门进行调查、认定，实行分级分类保护。

市和区文化和旅游部门应当完善大运河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
认定与管理机制，加强评估和动态管理。

第二十二条 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所有人、
管理人或者使用人应当依法履行保护义务，做
好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日常维护、修缮工作；遇
有危及大运河文化遗产安全的重大险情，应当
及时采取措施，并向所在地的区文化和旅游部
门报告。

第二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依法
保护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义务，对危害大运河文
化遗产安全的行为有权劝阻和举报。

第三章 传承与利用

第二十四条 大运河文化遗产传承利用
应当坚持科学、适度、持续、合理的原则，以不
破坏大运河文化遗产及其环境风貌为前提，深
入挖掘和丰富大运河文化遗产内涵，提升展示
利用水平，增强传承活力，充分发挥其展示中
华文明、彰显文化自信的作用。

第二十五条 本市构建市、区、乡镇（街
道）、村（社区）四级大运河文化遗产展示体系，
加强大运河沿线重要遗迹遗址的展示利用，完
善遗产展示配套设施，提升大运河文化遗产展
示利用的综合水平。

第二十六条 市和大运河沿线相关区人民
政府应当按照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
划要求，系统推进保护传承、研究发掘、环境配
套、文旅融合、数字再现等重点基础工程建设，
把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打造成为中华文化重要
标志。

第二十七条 市和大运河沿线区人民政府
应当按照相关规划要求，发掘大运河天津段相关
遗址，以沉船、粮仓等考古遗迹为基础，推动建设
考古遗址公园，开发大运河考古发掘体验、科普
讲座、文化旅游等项目。

第二十八条 本市建立大运河文化博物馆，
构建集藏品征集、档案管理、信息服务、学术交
流、文物展陈、观光旅游、宣传教育等功能于一体
的展示平台。

鼓励大运河沿线区人民政府结合本行政区
域的文化遗产和文化特色，打造专题博物馆、陈
列馆、运河公园等展示场所，展现区域特色大运
河文化。

第二十九条 鼓励进行大运河文化遗产线
上展示，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开发虚拟
展示、智慧导览、沉浸式互动式体验等数字化产
品，拓展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宣传展示场景。

第三十条 市和大运河沿线区人民政府应
当对与大运河文化密切相关的古村古镇、历史文
化街区、名人故居等进行环境风貌综合整治，全
景展示大运河沿线历史风貌和文化底蕴。

第三十一条 市和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
大运河沿线中华老字号和津门老字号地域文化
特征、历史痕迹、独特工艺和特色产品、技艺、服
务的宣传推广，促进品牌价值提升和特色产业发
展，推动老字号品牌做大做强。

第三十二条 鼓励依法利用大运河沿线历
史遗留的老作坊、旧厂房等工业设施，探索活化
利用模式，打造具有生产流程体验、历史人文与
科普教育、特色产品推广等功能的大运河工业旅
游项目，展示和宣传大运河文化遗产。

第三十三条 市和区人民政府应当挖掘大
运河沿线具有代表性的红色资源，依托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开发红色教育、研学旅行主题产品，有
机融入大运河文化遗产展示线路。

第三十四条 市和大运河沿线区人民政府
应当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配套服
务，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打造文化旅游精品
线路，培育统一的文化旅游品牌，实现大运河旅
游产品的品牌建设和品质提升，促进大运河文化
遗产保护和旅游融合发展。

市和大运河沿线区人民政府应当因地制宜
合理规划旅游通航的大运河河段，加强大运河天
津段旅游通航码头及配套工程建设，稳妥推进大
运河适宜河段旅游通航。

第三十五条 市和区人民政府及其文化和
旅游、体育等部门应当促进大运河文化和体育融
合发展，完善健身休闲设施，开展马拉松、健步走
等体育活动。

第三十六条 大运河沿线各级人民政府及
其有关部门应当整治乡村人居环境，完善乡村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结合大运河沿线乡村历
史价值、文化特色，发展都市休闲农业和乡村旅
游，促进大运河沿线乡村全面振兴。

第三十七条 鼓励合理利用大运河文化遗
产，培育壮大与大运河文化密切相关的创意设计
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文化投资运营、文化娱乐休
闲服务等重点领域文化产业，开发具有地方特色
和市场潜力的文创产品和服务。

第三十八条 鼓励将具有大运河天津段文
化遗产特色的经典性元素、标志性符号合理应用
于公共建筑、公共场所、交通设施等的设计、装饰

或者命名。
第三十九条 鼓励高等学校及相关研究机

构开展河道本体、水工设施、运河故道、名人故
居、运河沉船、粮仓遗址等相关遗产的挖掘评估
和研究保护，开展与大运河密切相关的历史、艺
术、科学、文化和社会研究，挖掘大运河蕴含的丰
富价值和深刻内涵。

第四十条 鼓励开展以大运河文化为主题
的戏曲、曲艺、文学、影视、书法、美术等领域的文
艺创作、展演展播活动，打造大运河文化艺术品
牌，弘扬传播大运河文化。

第四十一条 市和区文化和旅游部门及其他
有关部门应当结合民间习俗、传统节庆、文化和自
然遗产日活动等，开展大运河文化遗产宣传、展
示、推广活动。

第四十二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依法设立非物
质文化遗产展示场馆或者体验设施，为大运河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存、研究、宣传、展
示提供场所。
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与高等学

校和中等职业学校、文化场馆、研究机构等合作，
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学和实训基地，开展授徒、
传艺、交流活动，拓展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途径。

第四十三条 本市鼓励在有效保护的前提
下，推动大运河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与展览、展卖、展演等活动相结合，实现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
对具备一定传承基础、具有市场潜力和发展

优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实施生产性保护。

第四章 保障与管理

第四十四条 市和区人民政府应当统筹各类
资金渠道，积极支持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
利用相关项目实施。注重运用市场化机制，引导
社会资金投入。

第四十五条 本市建立全市统一的大运河文
化遗产监测预警体系，加强日常监测、定期监测和
反应性监测。

发现大运河文化遗产存在安全隐患或者发生
危及大运河文化遗产安全事件，大运河沿线区文
化和旅游部门应当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启动应急
预案，采取相应处置措施，并向所在地的区人民政
府以及市文化和旅游部门报告。

第四十六条 市和大运河沿线区文化和旅游
部门应当对大运河文化遗产实施日常巡查，发现
存在问题或者涉嫌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处理；不
属于职责范围的，应当书面告知有管辖权的部门。

第四十七条 市和大运河沿线区文化和旅游
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
联合执法，依法及时查处危害大运河文化遗产的
各类违法行为。

第四十八条 本市加强大运河文化遗产保
护、传承和利用人才队伍建设，发挥高等学校、研
究机构智力优势，培养高水平、专业化人才，加大
紧缺人才、高端人才和行业领军人才引进力度，完
善人才服务等配套措施，为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
传承和利用提供人才支撑。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及其
工作人员以及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在大运
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利用工作中有玩忽职守、
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情形的，由有权机关依法给予
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在施
工过程中发现文物或者疑似文物未保护现场或者
未及时报告的，由所在地的区文化和旅游部门责
令改正；造成文物灭失、损毁的，由相关有管理权
限的部门依法给予处罚。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法律、行政法
规已有处理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章 附 则

第五十二条 本条例自2025年3月1日起施行。

《天津市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
用条例》已由天津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三次会议于2025年1月17日通过，现
予公布，自2025年3月1日起施行。

天津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主席团

2025年1月17日

天津市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条例
（2025年1月17日天津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十二号

本报讯（记者 庄媛）近日，我市多个社区五
爱教育阵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非遗体验活动，孩
子们通过沉浸式体验非遗“绝活儿”，深入了解春
节非遗文化底蕴，感受传统中国年的魅力。

在河北区金辰园社区，86岁的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小关高跷传承人王志泉一边向孩子们讲
述高跷的历史故事，一边带着孩子们体验。“以前
只在电视里看到过高跷，没想到能亲自试试，真
是太有趣了。”8岁的冀竹轩说。王志泉告诉记
者，踩高跷不仅能增添过年的喜庆气氛，还能锻
炼身体，高跷队里目前最小的队员只有6岁。

在和平区湖南路社区，“小年非遗秀”热闹
上演。非遗工作坊体验区人气爆棚，国家级非
遗古彩戏法老师向孩子们展示戏法，还有非遗
传承人手把手教授戏法、陶艺制作、剪纸、拓
印、书法等传统技艺。“学了这些‘绝活儿’，过
年的时候可以给亲朋好友露一手。”10岁的张
靖昊兴奋地说。

金辰园社区党委书记石祯说：“寒假又适逢春
节，社区五爱教育阵地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新年大
餐’，希望孩子们在体会年味儿的同时，不断增强
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认同。”

■本报记者 何欣

今天，农历腊月二十三，是我国北方传统的
小年。近日，东丽区无瑕街道社工携手中国民
航大学“青春献给基层，彰显青年力量”实践队志
愿者，走进东丽区长松养老院，开展慰问活动。

抵达养老院后，社工和志愿者们迅速分工，
有的和馅、揪剂子，有的擀皮、包饺子。在包饺

子的志愿者中，有人擅长包传统样式，有人则发
挥创意，捏出了各种独特造型的饺子。大家互
相学习、相互配合，一边包饺子一边聊天。志愿
者小陈说：“为了满足老人们的不同口味，我们
准备了牛肉芹菜、韭菜虾仁、香菇鸡肉、芹菜猪
肉等馅料的饺子，希望他们吃得开心。”

与此同时，养老院活动大厅内，文艺表演也
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志愿者们尽显才艺，为老

人们呈献一场视听盛宴。老人们看着精彩的表
演，个个笑逐颜开。

欢声笑语中，社工和志愿者把煮好的饺子
端到老人们面前。老人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
乎乎、香喷喷的饺子，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谢谢你们，今天还是我的生日，真的非常开
心。”76岁的老人王奶奶接过志愿者递上的饺
子，激动地说。

■本报记者 张家民

春运大幕开启以来，天津站共查获危险品和
违禁品8068件。除了刀具、烟花等危险品之外，还
截获了自热锅、小动物、气味较大的食物、超过规格
的充电宝等多种违禁品。铁路天津站派出所民警
提醒广大旅客，在进站乘车时务必了解哪些物品不
允许携带，避免给自己的行程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安检工作一丝不苟
天津站正值节前客流高峰，进站口的安检工

作异常繁忙。时不时有旅客因携带钝利器、过量
的打火机、发胶、保湿喷雾剂等物品被拦截下来。

近日，记者在天津站看到，一名男子带着一个
大箱子进站时，安检员通过监控设备发现，箱子里有
钝利器和电器电料等物品。打开箱子后，安检员翻
出了废锯片和铁锨头等危险品。在对该男子进行批
评教育后，安检员对危险品进行封存，放行该男子。

■截获物品五花八门
民警介绍，今年春运开始以来，天津站每天

都要截获近千件违禁品。一些返乡大学生携带仓
鼠、鹦鹉和乌龟等动物进站乘车，被安检员和民警
拦下。“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根据规定，27000毫安
以上的超规格充电宝不允许携带上车。台球杆只
能托运，不能携带上车。”民警提示。此外，还有人
喜欢携带榴莲、臭豆腐、螺蛳粉等气味较大的食
物。民警表示，这些食物密封好了可以携带上车，
但不能在车上吃。

民警提醒大家，携带管制刀具、爆炸物、枪支、
剧毒物品、放射性物质乘车将可能被行政拘留，甚
至要承担刑事责任。

■进站乘车牢记这些安全事项
天津站派出所民警特别提醒旅客，除了不要

携带上述违禁物品之外，要注意防盗、防遗失，务
必看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做到行李不离视线。
行李箱上做好显著标记或者挂饰，避免在安检过
程中错拿。建议将贵重物品放置在贴身且有拉链
的口袋内，避免财物暴露在外，以防不法分子趁乱
行窃。

饺子飘香迎
春运乘车，哪些物品不能带？

孩子们体验非遗“绝活儿”

上图 近日，北辰区举办迎新春暖“新”慰

问活动。在北仓镇璟悦府社区“先蜂骑手”红

色加油站，区妇联准备了热气腾腾的饺子。

本报记者 张立 摄

右图 小年来临之际，华夏未来国粹馆传

统文化冬令营的小营员们，在老师的带领下

写春联、剪窗花、品糖瓜。

本报记者 刘欣 摄


